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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　明*

試論16-17世紀中葉

澳門對海上絲綢之路的歷史貢獻

* 萬明，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明清史研究室副主任，中國明史學會理事，中國中外關係史學會秘書長。

談到16-17世紀中葉澳門對海上絲路的歷史貢獻，我們首先就會遇到一個問題，那就是中外史界以往

在談到澳門海上貿易時，大多是祇談葡萄牙人建立並經營了以澳門為中心的多條國際貿易航線，即葡人開

展的澳門國際貿易。與之相聯繫的，是認為自葡人東來，海上絲綢之路發生了自東而西向自西而東的轉向。

這是一種傳統的觀點。本文試圖從一個新的角度重新審視這一問題。立論主要從以下諸方面考慮：

首先，置於世界歷史發展進程中看，15世紀人類大規模海洋活動的帷幕揭開，世界性新航路的開通，

代表了歷史發展總的趨勢，世界開始融為一體。以享譽世界的中國絲綢命名的海上絲綢之路，是中國古代

與海外各國交往的海上紐帶。葡人東來，明政府的政策轉變，澳門興起，促使海上絲綢之路極大地擴展和

延伸。絲路的擴大發展，與世界市場的初步形成是同步的，從而推動了世界融為一個整體的進程。

第二，拓寬研究時空範圍，傳統的觀點暴露了問題。從歷史上看，在中世紀，中西經濟關係本是不平

衡的，中國先進，西方落後。至葡人東來，在中國與西方直接交往的開始時期，並沒有立即改變這一狀況。

這裡有一個重要的時間差的問題，那就是，不是自西方東來，中國就落後了。明朝在當時是一個龐大的文

明古國，中國傳統的絲綢等商品仍獨步世界，中國在當時並沒有落後於西方，也不是被動地參與世界市場

的形成的。從亞洲國際貿易自古存在而言，葡萄牙祇是一個加入者。因此，絲路不存在轉向的問題。16-17

世紀中葉通過澳門這一輻射地，海上絲路得到了極大擴展，中國積極參與了世界市場的形成。再就海上絲

路本身來看，海上絲綢之路，顧名思義，是以中國享譽世界的絲綢命名的、以中國絲綢佔主導地位的東西

方交往的海上通道。它的產生，正是由於自古以來中國絲綢就是這一通道上的主要輸出品，絲綢自東到西，

連接了東方與西方，成為中國與西方經濟文化交往的海上紐帶，而這條紐帶的形成，是古代東西方各國人

民共同勞動的結晶。因此，就這一意義而言，16-17世紀中葉的海上絲綢之路，談不上發生自東向西至自

西向東的轉向，畢竟當時的歐洲尚拿不出能夠與東方抗衡的商品，中國絲綢仍舊在東西方交往中佔有不可

替代的重要地位，當時的海上絲路，不能完全簡單地視為西方海外擴張的工具。澳門興起和發展及其特性

與海上絲路的興盛緊密相連，適可作為一個例證。

第三，注意全面評價澳門的歷史作用。由於澳門是中國領土，不同於葡人的殖民地。事實上，葡人的

經營在澳門國際貿易中所起的中介作用，是重要和顯而易見的，應予肯定；然而，主要以西歐的觀點來解

釋歷史已經過時，對澳門國際貿易及其歷史地位應作整體評價，不能僅妷墨於葡人的經營。澳門的興起和

發展、地位和作用都不能撇開它是在中國的座標系上這一關節點而孤立地看待。因此，我們在評價澳門歷

史作用時，應估計到明朝政府的作用，而不能僅僅考慮到葡人的經營，在強調葡人的經營時，還應特別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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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中國明朝的背景及其作用。澳門興起的動力有二重性，首先有深刻的內部動因，開拓海外市場是當時中

國社會內部經濟發展的需要，其次是葡人的擴張東來。內外動因促成澳門作為海上貿易港口城市的迅速興

起，並對世界市場的形成起了推動作用。

下面擬從澳門的特性出發，將時間限定在16-17世紀中葉這一澳門興起和發展的黃金時期，探討澳門

對海上絲綢之路的歷史貢獻。不當之處，尚祈國內外專家學者指正。

由龐疏可以得知，葡人入居澳門以前，澳門作

為中外交易之地，明朝設有守澳官，嚴防走私貿

易，收取貿易稅。守澳官允葡人“搭蓬棲息，適舶

出洋即撤去”，後葡人“築室以便交易”，中外貿

易的興盛使澳門迅速興起。

隆慶初年，明朝海外政策做出大幅度調整，主要

體現在福建漳州開放海禁，允許中國商民出海貿易。

伴隨這一調整趨勢，在廣東對澳門政策也基本定型，

澳門成為中國一個對外窗口的歷史機遇到來。

隆慶三年（1569），工科給事中陳吾德上〈條

陳廣中善從事宜疏〉，其中曰：

滿剌伽等國番商素號獷悍，往因餌其微

利，遂開濠鏡澳以處之，致趨者如市，民夷雜

居，禍起不測。今即不能盡絕，莫若禁民毋私

通，而又嚴飭保甲之法以稽之。遇抽稅時，第

令交於澳上，毋令得至省城，違者坐於法。（4）

此議經戶、兵部覆議，穆宗皇帝批准實行。自此

“禁私通，嚴保甲”成為明廷對澳門政策的基本

點，而澳門成為廣州港也由此開端。

此後，萬曆初年，地租銀的規範化，是廣東官

府在中央對澳政策基調已定情況下作出的新動作，

事實上成為對澳政策基本定型的標誌之一。通過一

個偶然事件，使葡人原來私下給予海道副使的賄銀

500兩，成為地租銀納入香山縣收入之中。（5）地租

銀的形成和規範化，不僅從根本上說明了居澳葡人

在中國的賃居地位，而且也表明明朝廣東官府在事實

上已承認居澳葡人的賃居地位。自此至終明之世，葡人

一直向明朝繳納地租銀，到明末曾一度增至一年一萬

兩。（6）入清仍繼續，直至道光二十九年（1849）。

為了管理澳門，萬曆元年（1573），明朝廣東

明朝政策演變與澳門興起

澳門這一重要國際中轉港的特性，是為明朝對

澳門政策所確定的。（1）葡人對澳門的佔據有一個逐

步發展的過程。換言之，在澳門作為貿易港口城市

迅速興起和得到極度發展的黃金時期，即16-17世紀

中葉，中國明朝政府對澳門擁有和行使妷完整的主

權，正是明朝海外政策的轉變，使澳門成為一個中

國對外的窗口，擁有了廣州外港的歷史地位，才促

成了澳門形成遠東重要的國際貿易中轉港。

葡人於嘉靖三十六年（1557）入居澳門後，開展

了活躍的海上中轉貿易活動，由於貿易的關係，吸引

了大量中國商民和工匠“趨者如市”（2）。這種情況

引起了明廷關注。嘉靖四十三年（1564）龐尚鵬上

疏，詳細敘述了澳門地理狀況，以及興起由來：

廣州南有香山縣，地當濱海，由雍陌至濠

鏡澳，計一日之程。有山對峙如臺，曰南北

臺，即澳門也。州環大海，接於牂牁，曰石硤

海，乃番夷市舶交易之所。往年夷人入貢，附

至貨物照例抽盤。其餘番貨私賚貨物者，守澳

官驗實申海道，聞於撫按衙門，始放入澳。候

委官封籍，抽其十之二，乃聽貿易焉。⋯⋯每

年夏秋間夷舶乘而至，往止二三艘而止，近增

至二十餘艘，或倍增焉。往年俱泊浪白等澳，

限隔海洋，水土甚惡，難於久駐。守澳官權令

搭蓬棲息，適舶出洋即撤去。近數年來始入濠

鏡澳，築室以便交易，不逾年多至數百區，今

殆千區以上。日與華人相接濟，歲規厚利，所

獲不貲。故舉國而來，負老麘幼，更相接踵。

今築室又不知其幾許，而夷眾殆萬人矣。（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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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府在澳門北面香山縣咽喉之地蓮花莖上，設關建

閘，置官防守。（7）關閘最初每五天開放一次，後改

為兩星期一次，開啟之時定期集市，進行貿易和供

給居澳葡人糧食等生活必需品。非定期集市時關閘

大門關閉，以六條封條加封。（8）這樣就將居澳葡人

控制在有限的區域內，便於管理；不僅使葡人不得

隨意擴張，同時也使明朝官員多所顧慮的通番問

題，得到了較妥善的解決。這是明朝對澳政策基本

定型的標誌之二。同年，明朝設廣州府海防同知於

雍陌，以便就近彈壓。（9）

萬曆六年（1578），明朝規定在廣州定期舉行

貿易集市，葡人於是一年兩次可到廣州進行直接交

易（10），這無疑成為澳門海上貿易發展的源泉。

至萬曆十年（1582），兩廣總督陳瑞在居澳葡

人答應“服從中國官員的管轄”（11）的前提上，以明

朝廣東地方政府最高官員身份代表明廷，在葡人居

澳問題上公開表態，對澳政策確定了下來，葡萄牙

人租居澳門，那裡成為廣東香山縣轄下一個特殊的

僑民社區。此後廣東地方官員按照地方管理的慣

例，在當地“設立保甲”，在澳門“中貫四維”的

大街上“各樹高柵，榜以‘畏威懷德’四字，分左

右定其門籍”。以《尚書．旅獒》篇中“明王慎

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服食器用”

二十字，分為東十號、西十號，“使互相維繫譏

察，毋得容奸”。（12）

分析明朝最終將澳門作為一個對外的窗口、廣

州的外港，最重要的是出於中外貿易需要的考慮。

明末商品經濟和商品市場發展、社會內部經濟運作

需要對外貿易，而對外貿易已成為中央特別是地方

財政不可缺少的一部份。惟其如此，驅逐居澳葡人

之議迭起，但明廷終未改初衷。

萬曆四十二年（1614）兩廣總督張鳴岡上疏針對

“有謂濠境內地不容盤據，照舊移出浪白外洋，就船

貿易，以消內患”之議，經全盤考慮提出看法：

濠境地在香山，官兵環海而守，彼日食所

需，咸仰給於我。一懷異志，我即斷其咽喉，

無事血刃，自可制其死命。若臨以大兵，釁不

易開，即使移出浪白，而瀚海茫茫，渺無涯

涘，船無定處，番船往來，無從盤詰；奸徒接

濟，何從堵截？勾倭釀釁，莫能問矣。（13）

他反對盡逐葡人，以為非是不能，而是不可行。同

時重申禁私通、嚴防範，加強管治。作為管轄廣東

地方的最高官員，其妷眼點是既保存海外貿易又便

於管轄控制。疏中將這一思想論述得淋漓盡致。

萬曆四十五年（1617），廣東巡按御史田生金

與兩廣總督周嘉謨上疏朝廷，再次代表廣東地方官

員表態，不同意驅逐葡人。疏中向朝廷稟報了廣東

地方官員與鄉紳反復“商酌”的結果：“言驅逐，

言殲滅者，十無一二也”，注明緣由是“且言小民

機利皆賴灌輸，而夷餉二萬，無從彌補”。提出澳

門葡人“去故土數萬里，居鏡澳已六十年，生長於

斯，廬墓於斯”，“況以事勢論之，澳內僅彈丸黑

子地，無田可耕，無險可恃，日用飲食全仰給於

我，非若五胡之雄據要地可蜂起雲擾也”。認為在

香山塘基環設關一所，足以制約。

二人的奏疏，經過兵部覆議，朝廷同意堅持

“防患未然，隨宜禁戢”的既定政策。（14）於是恢復

一度因廣東稅監李鳳“辭回省城”的海防同知，令

其仍舊駐扎雍陌。同時嚴守“塘基環一線之關”，

每月止許開放兩次；對外商進入內地，限制人數；選

擇武藝高強者擔任提調司官員，嚴密防守，杜絕澳內

外的勾結；海道官員每年巡歷澳門一次。（15）

澳門是中國的領土，在行政上澳門地屬香山

縣，由香山縣主管。明朝政府在澳門設有提調、備

倭、巡緝行署。（16）這些官員或稱為“守澳官”。這

些守澳官具有軍事鎮守之責，其上有海道副使，兼

掌海防和海上貿易事宜。澳門設有議事亭，廣東地

方官員到澳門處理政務時，在亭內進行。

同時，明代守澳官、市舶司、香山縣、以及海

道官員等均參與澳門的貿易關稅管理。

起初，廣東官府對來華貿易的外國商船實行抽

分制，按照正德時所定則例，船上貨物“十分抽

二”。根據記載：“蕃商和賚貨物至者，守澳官驗

實申海道，聞於撫按衙門，始放入澳。候委官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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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抽其十之二，乃聽貿易焉。”（17）

隆慶五年（1571），由於外商報貨欺騙不實，

難以查驗；而明中葉以後以貨幣代替實物稅的條件

已經成熟，於是明朝改變這種關稅徵收辦法，開始

實行餉稅制。具體地說，是採用“丈抽之例”。根據

記載，在澳門“隆慶間始議抽銀，檄委海防同知、市

舶提舉及香山正官，三面往他丈量估驗”（18）。對於

餉稅的徵收，葡人有如下記載：“商船進口徵收舶

稅，按照船舶大小交納。”（19）明朝“設有抽盤科，

每船出入，必丈抽盤驗”，而設立的市舶官，“所

司止衡量物價貴賤多少，報稅足餉而已”。（20）

萬曆三年（1575）明朝制訂徵稅則例，廣東官府

在澳門徵收的關稅包括水餉、陸餉、加增餉三種——

水餉：是徵收到澳門貿易的外國商舶稅。按照

船的樑頭尺寸為標準，規定西洋船面闊1 .6丈以上

的，每尺徵收餉銀5兩，每增加1尺，加銀5錢。東洋

船小，量減3/10，按7/10徵收餉銀。陸餉：是徵收

到澳門貿易的外國商船的貨物進口稅，按照貨物數

量多少及其價值高低標準來徵收。加增餉：是徵收

的一種特別附加稅，僅徵自來往於東洋呂宋（菲律

賓）的商船。由於這條航線的“來船除銀錢外，無

他貨麘來，即有貨者亦無幾”，因此明朝規定除徵

收水餉、陸餉外，“每船更追銀百五十兩，謂之加

徵”（21），萬曆十八年（1590）減為120兩。

對於餉稅的徵收，葡人有如下記載：“商船進

口徵收舶稅，按照船舶大小交納。”“當盤驗官員

來丈量船的大小時，為了讓他們低估，還要加上給

他們的賄賂。”（22）而明人周玄暐言：“報官納稅者

不過十之二三而已。”（23）

明末廣州府推官、代攝香山縣事的顏俊彥曾上

〈澳夷接濟議〉，對有關餉稅治理提出具體建議：

“請自今日始，凡船艇出入香山者，香山令必親詣

船所，應抽應盤，實實查核，除夾帶違禁貨物解賠

問罪外，其應納稅報餉者，照常禮數填注印冊繳

報，海道並移市舶司照簿查收，若縣官仍如往年坐

收常例，竟不抽盤，即以枉法贓論。”“凡船艇出

入非奉兩院海道信牌，不許私自往來海上，有借糶

糴穀米、關運木石名色、私自向參府給票、恣行罔

顧者，本人之罪不必論，請以其罪並罪參府，兩臺

疏參提問，應懼而知返”；關於市舶司，“今除應

納稅報餉者，許其執物窮價，秤量多寡，以完市司

本等職業。此外船艇出入，在外則當以香山縣官為

政，在省應請之海道，委南、番兩縣官壹員，眼同

盤驗，記數填簿，繳報本道，並置循環簿，每季終

轉報兩院照驗”。對此，經省部院及海道批示，勒

石實施。（24）

《明熹宗實錄》記載，澳門葡人“歲輸二萬

金”（25）。這祇是居澳葡人每年向廣東官府繳納關稅

的一個大致數字。改餉之初，廣東市舶司餉額共

26,000兩左右，其中包括澳門葡人所納。（26）萬曆二

十七年（1599），明神宗派往廣東搜刮稅收的太監

李鳳，一度將廣東稅額增至每年二十萬兩白銀，於

是“又派之濠鏡澳貨二萬兩”（27）。而澳門葡人有時

達不到此數，如在萬曆三十九年（1611），由於那

一年沒有船隻前往日本，就祇交納九千多兩。（28）中

國對澳門的進出口貿易，制定了法規，著有明文加

以管理。具體是對停泊與居留在澳門的外國商船進

行登記，發給許可證“部票”。持有“部票”的外

國商船，才能進出澳門港。針對不按規定停泊、偷

稅漏稅的外國商船的不法行為，海道副使規定“凡

番船到澳，具赴貨城（廣州）公賣輸餉，如有奸徒

潛運到澳與夷，執送提調司究治”（29）。萬曆四十二

年（1614），兩廣總督批准公佈於澳門的〈海道禁

約〉，五款中有兩款明文規定：

——凡番船到澳，許即進港，聽候丈抽，如有拋

泊大調環、馬騮洲等處外洋，即係奸刁，定將本船

人貨焚戮。

——凡夷趁貿貨物，俱赴省城公賣輸餉，如有奸

徒潛運與夷，執送提調司報道，將所獲之貨盡行給賞

首報者，船器沒官。敢有違禁接買，一並究治。（30）

在此，廣東官府不僅重申了以往的規定，而且

強調了從嚴懲處。現存明代檔案中，有明末針對葡

人逃稅走私問題，崇禎皇帝所下聖旨：

妷香山縣印官設法稽詰，凡船隻出入，躬

親盤驗，一切硝黃鹽鐵違禁等物，不許私自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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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及詭異船隻潛伺賄放，違者處以重典。仍

妷道府各官彈壓釐剔。如譏察無方，玩縱起

爨，該撫按一並參來處治。（31）

綜上所述，正是在明朝對澳政策確定和明朝地

方政府的管轄下，作為廣州外貿的門戶、中國對外

重要轉口港，澳門興起並進入了海上貿易的黃金時

期，從而成為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輻射地。

澳門興起與海上絲綢之路的極大拓展

澳門是以國際貿易重要中轉港的面貌出現的。

葡人開展的國際貿易是一種轉運貿易，這已是國內

外學術界達到的共識。在東方，葡人建立了貿易

網，轉運貿易的重要支點之一是澳門。葡人進行的

中介貿易，需要兩個條件：一是輸入海外的貨物，

二是輸出中國的貨物。前者要保證有中國的市場，

後者則完全依靠中國的商品經濟發展。事實上，葡

人是憑藉中國的商品和市場立足的。澳門的興起及

其貿易發展，具有明末中國商品經濟和市場繁榮發

展的歷史大背景，而澳門國際貿易的支點是中國商

品，是中國傳統的絲綢產品，16-17世紀中葉，憑藉

廣大中國腹地蓬勃發展的商品經濟和活躍的國內市

場，澳門作為明朝對外開放的一個窗口和廣州的外

港，很快發展成為遠東一個國際貿易中心，從而使

海上絲綢之路得到了空前發展。

作為中國商品輸出的中心輻射地，中國生絲和

絲綢等商品從澳門大量出口，經由果阿銷往歐洲，

通過長崎銷往日本，也經馬尼拉銷往美洲西班民殖

民地。中國的絲綢連接起了世界。

一、廣州－澳門－果阿－歐洲：

以澳門為中心開闢的多條國際貿易航線中，澳

門－果阿－歐洲航線是重要的一條。作為廣州的外

港，澳門以中國商品和市場為依托迅速興起，由

此，中歐貿易成為中外貿易的重要內容之一，而澳

門也成為中歐貿易的重要渠道。

澳門經果阿運往歐洲的商品，主要是中國的生

絲、絲綢、瓷器、藥材等。其中銷路最好、銷量最

大的是中國的生絲、絲綢。從澳門出發的大帆船，

滿載中國的生絲、絲綢、瓷器、藥材等貨物，經果

阿駛回歐洲。約17世紀，一艘葡萄牙船自澳門駛往

果阿，裝載的貨物中，有白絲1,000擔，各色絲綢

10,000-12,000匹。當時在廣州，每擔白絲的價格是

80兩銀，運到果阿每擔價格可達200克魯扎多（1克

魯扎多約等於1兩白銀）。（32）此外，還有大量染色

的生絲（33），並裝有大量瓷器，其中上等的都運回歐

洲，利潤高達100-200%。（34）由此可見葡人經營販

運中國商品獲利之一斑。

根據1635年的記載，每年經澳門運往果阿的中

國絲大約有6,000擔。（35）西方第一部澳門史的作者

龍斯泰（Andre Ljungstedt）記載：

《葡屬亞洲》一書斷言，他們每年的出口

達5,300箱精製絲綢，每箱包括100匹絲綢錦

緞，和150匹較輕的織物（衛匡國《中國新地圖

集》中說有1,300箱）；2,200或2,500錠黃金，

每錠重10兩，還有800磅麝香；此外，還有珍

珠、寶石、糖、瓷器和各種小件物品。（36）

足見中國絲綢在貿易中佔有主導地位。

中國精美的絲綢和瓷器走俏歐洲，不僅銷量

大，而且利潤極高。正如上述生絲的利潤可達

150%，而瓷器的利潤也可達100-200%。龍斯泰指

出，葡人“在一個多世紀的時期中，獨自享有許多

亞洲港口與里斯本之間的通商利益”（37）。他們按照

特殊需要定製貨品，規定出絲綢的寬度、長度、花

樣、重量進行製作，以適應葡萄牙市場和歐洲市場

的需要。因此，里斯本一度成為歐洲最大的商業中

心，通過葡萄牙，源源不斷的中國商品流向歐洲各

國，促進了歐洲資本原始積累的進程。

歐洲經果阿和馬六甲運到澳門的商品，每年從

事貿易的大帆船隊“載有200到600和800噸貨物的船

隻”（38）由里斯本啟航，滿載妷“毛織品、紅布、水

晶、玻璃製品、英國時鐘、佛蘭德工業品、葡國

酒”前來東方，沿途在各個港口進行貿易交換活

動。（39）到達印度果阿後，再駛向馬六甲，“大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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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物在那裡交換香料、檀香木、暹羅的皮製品，隨

後由馬六甲航向澳門”（40）。到達澳門以後，“在澳

門這些貨物換成絲”，於是船隊又駛向日本，去交

換日本的白銀。由於當時歐洲尚拿不出與中國相匹

敵的貨物，所以葡人自歐洲經印度和東南亞，沿途

換上那裡的土特產品，這是按照中國的需求購置

的，以換取中國的絲綢等商品。

17世紀初，葡人利用這條航線，由里斯本經果

阿還運送了大量白銀到中國。萬曆十三年至十九年

（1585-1591）每年自果阿運到澳門的白銀約二十萬

兩。（41）萬曆二十九年（1601年）有三艘萄萄牙船自

果阿來到廣州，“舟各賚白金三十萬，投稅司納

稅，聽其入城與百姓交易”（42）。據估算，自葡萄牙

運銀到果阿大約昇值1/3，如果經果阿運到中國購買

貨物，就可昇值約70%以上。（43）為了獲得鉅額利

潤，葡人使白銀大量流入中國，換取中國的商品，

使中國在中歐貿易中長期處於順差的有利地位，對

明代中國社會經濟發展起了促進作用。

二、廣州—澳門－日本：

明嘉靖年間出使日本的鄭若曾稱，日本“若番舶

不通，則無絲可織”（44），可見日本當時對中國絲貿

易的需求程度。明末徐光啟言：“彼中百貨取資之於

我，最多者無若絲，次則瓷。”（45）日本對中國的絲

綢等產品的貿易需求，始終持續不衰。然而，因為明

初即已存在的倭寇問題在嘉靖年間激化，中日之間的

官方正常貿易基本處於停頓狀態。隆慶初，明朝在福

建開海、在澳門允許葡人居澳進行貿易活動以後，廣

州通過澳門與日本的貿易則應運而生。

葡人通過一年兩度到廣州進行直接貿易的機

會，購買大量生絲和絲織品等日本急需商品東運。

根據記載，1600年一艘大船滿載白絲、絲線、綢緞

和金、鉛、水銀等中國商品航行到日本，其中生絲

及絲織品佔有極重要的比例。白生絲有500-600擔，

在廣州以每擔80兩購買，到日本每擔賣價可達140-

150兩，利潤幾乎是一倍：各種絲線400-500擔，在

廣州每擔是140兩，在日本則可賣到370兩，甚至有

時達400兩，利潤驚人；還有各色綢緞1,700-2,000

匹，在廣州買價是每匹1兩1錢，上好的達到1兩4

錢，到日本後每匹售價達2兩5錢或3兩。（46）鉅額利

潤反映出中國絲綢在貿易中的絕對優勢地位。

在與日本的貿易中，大量的中國生絲和絲織品

換回的主要是日本的白銀。根據統計，1580-1597年

間，葡人從日本運出了750-890萬兩白銀。（47）1601

年，葡船從日本長崎運到澳門的日本白銀高達100萬

兩。（48）日本的白銀運到澳門成為進行循環貿易的資

本，大部份投入中國市場，以換取中國的生絲和絲

織品等商品。如此周而復始，絲綢輸出和白銀輸

入，廣州－澳門－日本這條貿易航線賴以生存，澳

門賴以興盛，而中國國內商品經濟和市場也賴以繁

榮發展。

三、廣州－澳門－馬尼拉－美洲：

通過澳門，自廣州輸出的大量中國絲貨被運到

西班牙人佔據的馬尼拉。那裡對中國絲綢具有旺盛

的需求，部份是來自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地。西屬

美洲的貴族以身妷華貴的中國絲綢為榮：“為了打

扮得光彩奪目，他們毫不吝惜白銀和寶石，穿妷金

線織成的衣服和中國最精美的絲綢。”（49）不僅是貴

族，在17世紀初“男男女女，穿絲多於穿棉”（50）。

這就使中國絲綢擁有了一個頗為可觀的市場。

中國絲貨輸出到馬尼拉，又立即被馬尼拉大帆船

運往美洲墨西哥的阿卡普爾科港。由此在太平洋上形

成了一個大三角國際貿易網絡。通過這一網絡，中國

絲綢源源不斷地運往美洲，傳統的絲綢之路有了新的

擴展，在絲綢輸出美洲的過程中，除了大量發自福建

的中國商船外，澳門是一個主要渠道。

澳門船將大量中國絲綢、瓷器等貨物運到馬尼

拉，換回的是大量西屬美洲盛產的白銀。早在1530

年，西班牙人已在墨西哥的蘇特庇克和朱姆帕戈

（1530）、薩卡特卡斯（約1540）、瓜那華托（約

1550）、帕丘卡（1552）、索姆博雷特（約1558）、

桑塔巴伐拉（1567）、聖路易波托西（1592）以及秘

魯的波爾戈（1538）、波托西（1545）、奧魯洛

（1606）等地發現了銀礦。（51）因此，西屬美洲當時

可以用來交換中國絲綢的正是那裡的白銀。於是大量

美洲白銀流入中國，根據估計，1585年以前每年大約

是30萬比索，1586年50多萬比索，1590年100萬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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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1602年達200萬比索。（52）而在澳門與馬尼拉貿易

的興盛時期，根據統計，自1620-1644年的二十四年

間，澳門到達馬尼拉的船總數是五十四艘，其中1627

年多達6艘。（53）到1630年澳門運往馬尼拉的貨物大約

價值是150萬比索。（54）沿妷這條航線，中國絲綢獨步於

太平洋上，因此這條航線又稱作“太平洋絲綢之路”，

中國絲綢對世界市場的初步形成做出獨特的貢獻。

四、廣州－澳門－東南亞：

除了與馬六甲之間的貿易關係之外，在17世

紀，澳門將望加錫作為銷售中國絲綢的中轉港。根

據1625年到達望加錫的英國商人記載，“每年有10-

22艘葡萄牙單桅帆船自澳門、馬六甲和科羅曼德爾

港來望加錫停泊”，“他們在11 至12月到達，第二

年5月離開，把望加錫當做銷售中國絲貨和印度棉織

品的中轉港。他們用這些貨物交換帝汶的檀香木、

摩鹿加群島的丁香和婆羅洲的鑽石⋯⋯他們的貿易

每年價值達50萬西班牙古幣，僅澳門幾艘單桅船裝

載的貨物就達6萬”。（55）此外，澳門船也將中國絲

綢等貨物運往越南港口，如1626、1627、1630年都

有自澳門到達越南、東京的船隻。（56）

16-17世紀中葉，當大西洋貿易明顯呈下降趨勢

時，正是橫跨太平洋的中國與菲律賓及美洲貿易，

西太平洋中國與日本、中國與東南亞的貿易，構成

了世界貿易市場中最為活躍的部份（57），而這些貿易

活動是以中國絲綢等產品為重要貿易進行的。作為

國際貿易中轉港的澳門，成為中國絲綢等商品的輻

射地，促使海上絲綢之路極大拓展，中國以絲綢等

商品在世界佔有優勢地位，對世界市場形成發展起

了重要推動作用。

澳門興起是中國商民與居澳葡人

共同努力的結果

澳門國際航線的開闢，海上絲綢之路的延伸，

是建立在中國明末商品經濟和商品市場蓬勃發展的

雄厚物質基礎之上的。澳門國際貿易的發展，正是

以中國腹地商品經濟和市場的繁榮發展以及中國社

會內部的需求為依托。澳門成為遠東國際貿易的一

個中心輻射地，是明代中西遇合產生的迸發力，是

中西直接交流的結晶，其興起和發展自一開始就是

中國商民與居澳葡人共同努力的結果。

首先，澳門中轉港特性的產生，具有中國商品

經濟和市場繁榮發展的歷史大背景。對16-17世紀中

葉澳門的黃金時期，不僅要置於國際市場來考察，

而且應置於明代晚期中國國內商品市場網絡中考

慮，作為珠江三角洲的一部份來研究，才能較完整

地瞭解澳門那一階段的歷史全貌。海上貿易的發展

與中國商品經濟發展產生對外需求、與中國手工業

產品尋求出口市場緊密相連，同時，又反過來刺激

和推動了中國對外貿易的需求增長和發展。

江南是絲綢之鄉，到明代桑蠶之盛達到了新的

高度，出現了“湖絲遍天下”之說。（58）明人王士性

曰：“浙十一郡惟湖最富，蓋嘉湖澤國，商賈舟航

易通各省，而湖多一絲，是每年兩有秋也。⋯⋯農

為歲計，天下所共同，惟湖以蠶。”（59）湖州之外，嘉

興在弘治年間已是“桑林稼隴，四望無際”（60），到萬

曆時“民皆力農重桑”（61）。餘杭“男務稼穡，女勤

織紝尤善御蠶”（62）。桑蠶業的發展，使商品化和專

業化成為可能，也使江南絲綢不僅享譽全國，擁有

廣闊的國內市場，而且大量運銷海外。

澳門作為國際貿易中轉港的興起發展，尤應置

於珠江三角洲商品經濟發展的進程中去考察。明中

葉以後，珠江三角洲以經濟作物為主的農業商品性

生產迅速發展，種類繁多。主要有塘魚、水果、香

料、甘蔗、桑蠶、茶葉、棉花、煙草、花生等，形

成了農業商品生產的專業區域。加之賦役折銀和一

條鞭法的推行，白銀的大量流通，貨幣經濟的發

展，對外貿易的興盛，更促發了商品經濟的活力。

蔣祖緣、方志欽主編的《簡明廣東史》認為：“明

代，廣東部份地區或鄉里商品經濟的迅速發展，促

進了廣州對外貿易的發展，而廣州對外貿易的發

展，又反過來促進了廣東社會經濟的發展。可以認

為，這兩者的相互促進，是直到明代才非常明顯

的，顯示出廣州這個長期對外貿易的口岸，直到明

代才真正發揮出聯繫廣東農村和城鎮的樞紐作用，

在較大的程度上促進了廣東社會經濟的發展。”（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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絲織業的發展頗具典型性。由於對外貿易中生

絲的需求量不斷增大，珠江三角洲的桑蠶生產迅速

發展起來。在明初自給性塘魚生產的基礎上，發展

到明中葉成為商品性的塘魚生產，並逐步形成了

“塘以養魚，堤以樹桑”的桑基魚塘模式。這種三

角洲低窪地開發的集約方式的出現，是生產經營方

式的變化，促使養蠶植桑得到極大發展。按照《珠

江三角洲農業志》的統計，明萬曆九年（1581）清

理田塘的結果：南海縣有稅魚塘48,326畝，順德縣

40,084畝，番禺縣10,702畝，新會縣6,588畝，三水

縣10,250畝，香山縣711畝，高明縣7810畝，寶安縣

2,698畝，東莞縣32,659畝。以上八縣的魚塘面積達

159,822畝。以順德縣為例，自景泰年間就大量植

桑，到明末1 6 4 2 年（崇禎十五年）種桑面積達

58,094畝。（64）大片桑塘的出現，使蠶絲生產成為三

角洲生產的重要部份。同時，廣東蠶繭在明代實現

了六收、七收，直至八收。植桑擴大和蠶繭豐收使

廣東絲織業獲得了長足的發展。據乾隆《廣州府

志》引嘉靖《廣州府志》記載：“廣紗甲於天下，

緞次之。”在明代興起的佛山，除了出產著名的鐵

器和陶瓷外，生絲和絲織品也成為重要的出口商

品。到清初佛山的絲織業已分為十八行，有八絲緞

行、什色緞行、元青緞行、花局緞行、紵綢行、蟒

服行、牛郎紗行、綢綾行、帽綾行、花綾行、金彩

行、扁金行、對邊行、欄杆行、機紗行、斗紗行、

花綾綢行等，分工細密，發展到了相當的規模。（65）

明代廣東桑基魚塘的生產方式貫穿的是一條絲織品

外銷的道路。在對外貿易發展的刺激下，明代廣東

的外向型經濟得到極大發展，而廣州在明末國內商

品經濟發展和商品市場繁榮的大背景下，成為對外

貿易的樞紐。珠江三角洲廣州外圍城鎮在宋代有8

個，明永樂時33個，到萬曆三十年（1602）達到176

個。（66）因此，澳門作為廣州國際貿易的重要門戶，

成為國際貿易的重要中轉港，與生絲出口、白銀進

口的明代外貿模式緊密聯繫，也與珠江三角洲商品

經濟迅速發展有妷互動作用。

其次，澳門是中國的領土，在16-17世紀中葉，

居澳葡人在中國明朝政府的管轄之下生活和從事貿

易活動，當時的澳門與葡萄牙東方的其它殖民地在

性質上是不同的。可以說，沒有中國的政策，沒有

中國人的參與，沒有中國的商品，沒有中國的廣大

市場及其需求，澳門就不可能興起。而作為國際貿

易中轉港的澳門，其興起和發展自一開始，就是中

國商民與居澳葡萄牙人共同努力的結果。

在葡人入居以前，澳門地區就有中國人居住，

地屬廣東香山縣。嘉靖四十四年（1565）兩廣總督

吳桂芳的奏疏〈議阻澳夷進貢疏〉言：“馴至近年，

各國夷人據霸香山濠鏡澳恭常都地方，私創茅屋營

房，擅立禮拜番寺，或去或住，至長子孫。”（67）查

嘉靖二十六年修《香山縣志》載：“長安鄉恭常

都，故延福里、恭字圍、常字圍，在縣東南一百

里，圍三。一百二十里內村二十二。”（68）明代縣以

下的建置系統有鄉、都、圍，所謂“以縣統鄉，以鄉

統都，以都統圍，如身使臂，臂使指，勢聯屬而民用

一矣”（69）。都圍是以人戶劃分為主的建置，葡人入

居的澳門地方當是在香山縣長安鄉恭常都的範圍內。

葡人初到廣東浪白澳、澳門一帶進行貿易時，

就依靠中國人進行交易。《日本一鑑》記載周鸞號

稱“客綱”，“同裝番貨，市於廣東城下，亦嘗入

城貿易”。（70）入居澳門後，根據龐尚鵬疏：“不逾

年，多至數百區，今殆千區以上，日與華人相接，

歲規厚利，所獲不貲，故舉國而來，負老麘幼，更

相接踵。今築室又不知幾許，夷眾殆萬人矣。”（71）

與此同時，澳門吸引了大量中國商民和工匠“趨者

如市”（7 2），出現了民夷雜居的狀況。萬曆十年

（1582），兩廣總督陳瑞在居澳葡人答應“服從中

國官員的管轄”的前提下，以明朝廣東地方政府最

高官員身份代表明廷，在葡人居澳問題上公開表

態，葡人租居澳門。此後廣東地方官員按照地方管

理的慣例設立保甲，在澳門“中貫四維”的大街上

“各樹高柵，榜以‘畏威懷德’四字，分左右定其

門籍”（73）。澳門媽閣廟神山第一亭橫樑寫有“明萬

歷乙巳德字街眾商建”的字樣（74），是澳門四條大街

之一德字街華商於萬曆三十三年（1605）集資建立

媽祖閣廟的明證；媽閣廟神山第一亭石刻有“崇禎

已巳懷德二街重修”的文字（75），是澳門懷字德字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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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大街華商在崇禎二年（1629）重修媽祖閣廟的明

證，這些正是華商在澳門據有重要勢力的證明。

荷蘭人林喬藤《遊記》記載，在1596年他所看

到的是一個“葡人與華人雜居的澳門”（76）。英人蒙

地《遊記》記載：在1637年的澳門，“據報道整個

城中祇有一名婦女是出生在葡萄牙的，居民的妻子

不是中國人、就是中國人與葡萄牙人的後裔、教會

和聖卡塔利那的混血兒”。（77）而澳門史家潘日明

（Benjamim Videira Pires）稱：“直至19世紀末，

澳門才明晰地顯露出其劃分為兩個風格迥異的區

域，即‘洋人區’和‘華人區’的特點。”（78）

中國商民大量湧入澳門，以閩粵人最多，情況

有多種。萬曆四十一年（1613）郭尚賓上疏云：

閩廣亡命之徒因之為利，遂乘以肆奸，見

有夷人之糧米牲菜等物盡仰於廣州，則不特官

澳運濟，而私澳之販半於夷者更多焉。有見廣

州之刀環硝磺鈧彈等物儘中於夷用，則不特私

買往販而投入夷人製造者更多焉。有拐掠城市

之男婦人口賣夷以取貲，每歲不知其數，而藏

身於澳夷之市，畫策於夷人之幕者更多焉。（79）

明朝檔案中有“香山縣寨差官及提調、備倭各

官，喚令通夷事目、攬頭至議事亭宣諭，督促各夷

赴省”的記載。通事、攬頭都是在澳門的華人。特

別應注意的是，中國商人參與了澳門的海上貿易，

崇禎十四年（1641）李侍問曾言：

〔香山澳稅〕見在之額實二萬二千也，雖

有定額，原無定徵，皆取諸丈抽，彝船與夫彝

商、唐商之互市者。⋯⋯萬曆二十六年，額係

二萬六千兩，比緣歲輸不足，減去四千，皆取

諸到澳之彝船、唐商。⋯⋯香山澳稅，初定二

萬六千，後徵不足，議去四千，見在歲額二萬

二千。察所抽者，皆於到澳番舶貿易之彝商，

並唐商之下澳者。（80）

由此可見“唐商”在澳門貿易中佔有一定的比重。

結　語

在世界融為一體的進程中，內外動因促使澳門

這一國際貿易港口城市應運而生。綜上所述，在16-

17世紀，澳門興起及其發展的黃金時期，我們不應

僅強調西方海外擴張時代西方海上活動的一面，而

忽視了從中國本體的角度看問題。澳門是中國的領

土，當時中國政府在澳門全面行使主權。葡人不是

作為外在強權施加給中國以影響，而是作為中國皇

帝的子民、在服從中國官府管轄的前提下租居澳

門。葡人經營海上國際貿易的重要中介作用是無庸

置疑的，而歸根結底，外因通過內因起作用，中國

明朝對澳門的政策，以及中國社會內部對海外貿易

的需求，絲綢和白銀為主的貿易結構，孕育了澳門

作為新興的國際貿易中轉港的興起和發展。澳門作

為中國商品的輻射地，將中國絲綢等商品傳播到全

世界，海上絲綢之路得到極大拓展。雖然在世界融

為一體的過程中伴有血與火的洗禮，但是以中國絲

綢出口為導向的海上絲綢之路，仍然是各種文明間

交往和對話的重要通路。通過澳門，海上絲綢之路

再度輝煌，中國積極參與了世界市場的形成。探討

澳門的歷史性貢獻及其意義，澳門的興起及其活躍

的海上貿易活動產生的直接後果，是促使世界市場

初步形成。澳門的海上黃金時期，正是世界市場形

成的標幟之一。作為一個世界性統一的不間斷的過

程，澳門興起，極大地擴展和延伸了以中國為中心

的世界性商路——海上絲綢之路，為世界融為一體

的發展進程，作出了歷史性貢獻。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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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關係史論叢》第六輯），大象出版社1999年出版：

〈試論明代澳門的治理形態〉，《中國邊疆史地研究》1999

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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